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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2 日，纽约 
 
 

  和平利用核能权 
 

  阿尔及利亚提交的工作文件 
 

1. 和平利用核能权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之一。《条约》第四条承认

所有缔约国根据第一条与第二条的规定无差别拥有和平发展核能研究、生产及利

用的权利。1995年、2000年与2010年审议大会都重申了这一权利。 

2. 依照第一、二、三条的规定，推动并扩大核能的和平利用，十分紧迫且重要。

事实上，核能在能源领域与非能源领域的和平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为其他矿石燃料提供清洁、持久、经济、可行的替代

或补充，也是为保证能源安全而采取的能源生产原料多样化的战略选择。对核能

的其他利用，也有利于诸如医疗、农业、水资源等战略领域的发展。 

3. 审议大会应该重申各缔约国享有的和平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此，

审议大会应该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努力推动核能的和平利用，敦促发达缔约

国鼓励发展中国家自由购买在能源与非能源领域和平利用核能的科学知识和必

要设施，以便满足其社会发展需求。 

4. 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获得和平利用核能所必需

的设备、原料和科技知识来说至关重要。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其规章，在推动与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方面扮演主导角色，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相关的科技交流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

要的应用。在此框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是推动这一《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支柱的恰当工具。 

6. 在推动和发展核能和平利用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国际合作中，国际原子能机构

应该巩固自身的角色。为此，大会应要求缔约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增加对国际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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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机构的投入，加强其技术与财政能力， 配备资金来源充足、安全、可预

见的科技合作基金，便于其在能源与非能源领域应用方面有效开展合作活动。 

7. 2010年由一些捐助国发起的《和平利用核能倡议》，为等待资助的国际原子

能机构技术合作项目做出了明确贡献。审议大会应该鼓励有能力的国家继续并追

加预算外的捐助，作为和平利用核能相关技术合作活动的补充资金来源。 

8. 此外，应积极努力，保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和平利用这三大主要

任务间的平衡，以便推动技术合作项目，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9. 和平利用核能的决定属于各缔约国主权范畴。大会应该重申2000年与2010

年审议大会达成的这一原则：“尊重每个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选择与决定，

无论该国实行何种政策，在国际合作与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签署何种协议，以及选

择何种燃料循环策略。” 

1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恰当的并得到认可的框架，规定了和平利用核能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不扩散核武器与核安全的强制要求。在核不扩散与核安全

的规范得到遵守的情况下，对《条约》任何条款的解释都不应该损害这一权利的

实施，尤其是在民用核能需求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不能以此为借口，限制《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章》所赋予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

利。不应将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核武器混为一谈。 

11. 在此框架下，对出口的控制不应演变成一种歧视性和选择性机制，以此限制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核原料、核技术与核设备。以阻止一切扩散为由，对加入《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核技术转让与出口方面的

规定和限制，本质上使购买核设备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后者有时会被划入可扩

大的 “双重用途技术”范畴内。这些歧视性和选择性措施从根本上损害了《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承认的在遵守第一、二、三条规定的前提下和平利用核

能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措施违背了《条约》第四条第2款，该条款要求缔

约国尽可能扩大设备、材料和科技的交流，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 

12. 同样，以预防核扩散为由，旨在促进达成核燃料多边协议的创议，也有可能

歪曲第四条规定，损害第一、二条规定的无差别享有和平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

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做法有可能在已经掌握和拥有核燃料循环的国家与未

掌握和拥有核燃料循环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新的分歧。 

13.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要享受核能在能源与非能源领域应用带来的多重益

处，保障核燃料供应仍然是巨大障碍。 

14. 无核武器国家理所当然地不接受单边解释和限制其无差别获取和平利用核

能技术这一权利的企图。在和平利用权与核安全强制要求之间建立平衡的最恰当

方式，在于建立共同、普遍、透明、客观、政治中立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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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安全保障机制始终是确保无核武器国家在《条约》第三

条第1款预定的保障协议范围内遵守不扩散义务的法律框架。此外，如有必要，

应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建立全体认可的机制，促进核项目的透明。 

16. 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改进保障机制、增强其实在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其在国家层

面的设计和落实所做的努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损害或动摇缔约国和平利用核

能的权利。 

17. 因此有必要在此强调，《条约》第三条第3款规定，未来检验无核武器国家

义务履行情况的保障应该符合《条约》第四条的规定。这些保障不应该阻碍缔约

国的经济或科技发展。它们也不该妨碍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尤其是核材

料与设备的交流。 

18. 和平利用核能以及相关设施的安装，需要一套充分的机制，确保必要的安全

规范得到执行。 

19.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开展或计划开展民用核项目的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人

力、物力和技术手段以及恰当的法律框架，确保民用核原料与核设施安全的方方

面面，并防止恐怖组织获取这些原料。 

20.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会应该鼓励缔约国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设施与核

原料、放射性原料、放射性防护与发射性废料安全方面的规定。 

21. 阿尔及利亚已经批准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5年修正案》，鼓励还未批

准该修正案的缔约国予以批准，以便使其尽快生效。 

22. 此外，缔约国应该建立核事故与辐射紧急情况的快速通报与救援机制。为此，

大会应该鼓励缔约国加入《及早通报核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以及核事故责任方面的相关条约。 

23. 大会应该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安全领域的活动，并鼓励国际合作，尤其是

巩固各国放射性原料的调控设施与安全规范。 

24. 阿尔及利亚在一切适当的国际范围内，积极推动有效的国际合作，打击各种

形式恐怖主义，包括核恐怖主义。因此，在履行本国核安全职责的同时，阿尔及

利亚十分清楚，面对日益严峻的转移核原料与其他放射性原料用于非法目的的风

险，国际合作尤其是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的合作至关重要。本着这一理念，

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筹备分别在华盛顿(2010年)、首尔(2012年)与海牙(2014年)

举行的三次核安全峰会。 

25. 在此情况下，阿尔及利亚对2013年7月于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

全国际部长级会议感到高兴。大会重申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加强世界范围内的核

安全，在国际力量协调方面的主导作用。计划于2016年12月举行的下一次部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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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将巩固这一多边协商进程，对已有行动进行总结，并确定未来在这一方面

将要采取的措施。 

 

 


